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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政请〔2020〕46号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周德旭
平山乡人民政府关于上报2020年专项扶贫奖励资金平山乡人居环境综合提升（整治）项目实施方案的请示

梁河县人民政府：

根据《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梁河县2020年第三批次财政扶贫涉农资金分配方案的批复》（梁政复〔2020〕253号）、《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0年专项扶贫资金奖励资金的通知》（梁财整合[2020]26号）文件，以先建后补的形式下达平山乡2020年专项扶贫奖励资金131万元。资金主要用于我乡2019年已完成建设并验收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居环境综合提升（整治）项目，项目预计总投资131万元。

此项目实施方案于2020年6月20日经专家评审，并按专家意见进行修改完善，专家原则通过该方案。通过项目的实施预计可以改善262户贫困户“人居环境综合提升”问题，现将《梁河县2020年专项扶贫奖励资金平山乡人居环境综合提升（整治）项目实施方案》上报县人民政府，特请县人民政府给予批准实施为盼！

当否，请示

附：《梁河县2020年专项扶贫奖励资金平山乡人居环境综合提升（整治）项目实施方案》
平山乡人民政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6月21日
平山乡人民政府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6月21日  











